香港人權監察：國民通識---討論教材系列：

題目：政府與人民的關係 (2011.10.3版本)


學習目標：

1. 從《美國獨立宣言》、《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儒學有關民本思想文句等資料，探討政府與人民關係、憲法之於政府與人民關係、國家權力來源以及人民的權利等；
2. 從近年部份中國大陸維權人士遭當局拘捕和判罪，討論是否有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言論表達自由等保障；

3. 比較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及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異同，探討兩者對國家與人民關係的理解。


關鍵詞：社會契約；國家與人民關係；法治；侵權
適用科目：國民教育；綜合人文；中史；通識(今日香港；現代中國) 
[編者按：若就此討論教材有何建議或發現錯漏，懇請致函賜教。不勝感激。電郵：info@hkhrm.org.hk；傳真：2802-6012 ]

討論資料一：

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訂明人民有權利和義務推翻獨裁專制的不義政府。
(《美國獨立宣言》http://www.ushistory.org/declaration/document/)

討論資料二：

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制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以制衡總統權力。
「第1條：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
「第2條：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第二章訂明人民的權利和義務，譬如：
「第6條：人民得享有左列各項之自由權。
          一　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
          四　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
          六  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
「第7條：人民有請願於議會之權。」
「第8條：人民有陳訴於行政官署之權。
「第9條：人民有訴訟於法院受其審判之權。
「第10條：人民對於官吏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爲，有陳訴於平政院之權。
「第12條：人民有選舉及被選舉之權。」
「第15條：本章所載人民之權利，有認爲增進公益、維持治安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依法律限制之。」

討論資料三：
1982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1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第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第二章訂明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譬如：

「第3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第37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

討論資料四：
近年部分遭拘捕/判罪的大陸維權人士：

	判罪年份
	人物
	簡介
	罪名及結果

	2011年
	王荔蕻
	長期關注和支持弱勢群體的維權人士。因聲援誹謗案而被指擾亂秩序。
	尋釁滋事罪成，囚9個月。

	2011年
	艾未未
	維權行動藝術家，關注毒奶粉及川震豆腐渣工程等。忽然遭非法扣留，逾法定期限未被起訴。後來指經濟犯罪。
	候審。

	2011年
	楊玉奎
	毒疫苗受害上訪家長
	尋釁滋事罪成，拘役5個月。

	2011年
	劉賢斌
	撰寫批評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的維權人士。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10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2年4個月。

	2010年
	譚作人
	撰《5.12學生檔案》倡議書，呼籲調查川震豆腐渣工程。其後遭當局以公開發表六四文章拘捕。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有期徒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2010年
	周莉
	抗議北京大學精神病學教授指上訪人士大多有精神問題而前去看診。
	尋釁滋事罪成，有期徒刑一年。。

	2010年
	趙連海
	三聚氰胺毒奶受害者集體維權聯盟「結石寶寶之家」召集人，在網上呼籲受害者一同訴訟。
	尋釁滋事罪成，有期徒刑兩年半。2010年保外就醫。

	2009年
	劉曉波
	零八憲章發起人。被指在海外網站發表批評中共政權的文章。2010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

	2009年
	黃琦
	撰文揭露川震豆腐渣工程。
	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成，有期徒刑3年。

	2008年
	胡佳
	關注環保和愛滋病人士。網上撰文批判人權狀況和社會問題。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有期徒刑3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


討論資料五：
《呂氏春秋‧貴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孟子》：「聞誅一夫紂矣， 未聞弒君也」 
黃宗羲、顧炎武及王夫之是晚明的儒學民本思想代表人物，著作論及國家、政治與人民的關係。譬如在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中：《原君》：「天下為主，君為客」；《原臣》：「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學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以及《原法》：「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討論問題：

試綜合上述討論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1. 你認為政府與人民關係應當如何？憲法之於政府與人民關係有何意義？憲法保障誰的權利？如何確保憲法所載的權利並非紙上權利？
2. 你認為國家的權力來源為何？

3. 你認為人民的權利來自何處？何以見得？

4. 若政府侵犯人民的權利，人民應如何應對？

5. 為何《美國獨立宣言》保障人民推翻專制獨裁不義政府的權利？你是否認同？為何此保障不見諸其他憲法？

6. 試比較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異同並評論。試綜合兩者與香港《基本法》比較。

7. 近年不少維權人士遭政府當局拘捕及判罪，罪名包括「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及「尋釁滋事罪」等。你認為這是否有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訂明的言論表達自由等權利？何以見得？
8. 你認為現時中國是否做到「天下為公」？為甚麼？

延伸資料：

1. 有關法治層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及以法達義)，可參考明報：戴耀廷《我們要什麼層次的法治》，2005年4月7日。
2. 有關香港人權狀況，其中可參考香港人權監察人權教育資源網的相關資料，例如：簡報：《人權角度談香港警權問題》按此2011年5月；《從警民衝突事件看香港的民主自由制度》2011年4月；《不民主體制下自由的倒退？》2010年4月；報告：香港人權監察香港地區報告： ANNI 2011 (亞洲國家人權委員會民間團體監督網絡)：有關亞洲人權委員會的表現及設立之年度報告 (只有英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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